附件1

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指挥部组织结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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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区食安办牵头，包括相关部门、事发地乡（街道）等。





由区食安办牵头，包括区


卫健局、七星公安分局及相关监管部门等。





由事故发生环节的具体监管职能部门牵头，包括相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单位。





由区卫健局牵头，包括事发地卫生部门等。





由区食安办牵头，会同区卫健局等相关部门协调疾病预防控制和相关检测机构等。





由七星公安分局牵头，包括相关部门和事发地乡（街道）、公安机关等。





由区食安办、区委宣传部牵头，包括区食安办、区卫健局、七星公安分局和相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等。





由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专家咨询委员会牵头，包括区相关部门等。








善后组





由区指挥部根据职责和需要确定牵头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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